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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 200MWh 电力储能电站投资运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风险提示：  

1、由于项目执行周期较长，项目实施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签署概况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都电源”或“乙

方”）近期分别与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丰纸业”）、泰州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泰州文化产业园”）、江苏西塘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塘实业”）、镇江华科生态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科电镀”）、苏州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环保

产业园”）、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红豆”）、无锡市逸顺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顺机械”）、无锡昌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昌升物业”）签署针对实施电力需求侧管理、削峰填谷、改善电能质量、

有效平抑负荷波动，并实现能源有效利用为目的的储能电站项目投资运营服务合

同（以下简称“项目”），合计容量为200MWh。 

 

三、合作方介绍 

（1）合作方一： 

公司名称：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丹阳市丹北镇后巷镇东路 



注册资本：155,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1日  

法定代表人：朱建农 

经营范围：高强度瓦楞纸生产，废旧物资回收利用，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2）合作方二： 

公司名称：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委会 

园区简介：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于2011年8月挂牌成立，规划面积5平方公

里，位于泰州市主城区东部。园区为省级文化产业园区、省级电子商务产业园区、

省级文化科技产业园区，是依托省级经济开发区海陵工业园区以文化创意产业为

主题的功能园区。 

园区以“千亿产业园区、东部智慧新城”为发展目标，目前已经落户各类企

业500余家，依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重点发展动漫游戏、影视文化（泰州

影视拍摄服务基地）、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广告（泰州广告产业园区）、未来

智慧产业等新兴产业，是推动海陵工业园区转型升级、打造泰州发展文创产业的

新载体。 

（3）合作方三： 

公司名称： 江苏西塘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西塘村 

注册资本：3,2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年09月04日 

法定代表人：唐建荣 

经营范围：国内商品贸易（未取得专项许可证的项目除外）、经济技术协作、

自营出口经营本企业或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经营本企业或本企

业成员企业生产及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 

（4）合作方四： 

公司名称：镇江华科生态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镇江新区镇澄路198号 



注册资本：3,290万美元 

成立日期：2007年09月10日 

法定代表人：奚玉 

经营范围：处置、利用电镀污泥、电镀废液、锌渣、废酸、废碱（按《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所核定范围经营）。电镀污水的集中处理，电镀废渣的处理和

综合利用，电镀专业区的管理、厂房的租赁。（上述经营范围不包括危险废物和

放射性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理和处置）。 

（5）合作方五： 

公司名称：苏州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苏州高新区通安昆仑山路南 

注册资本：8,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01月17日 

法定代表人：王华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环保项目及相关产业开发；环境工程项目的咨

询、服务、设计、承包和运营管理；环保新技术的研制开发、转让；承办展览、

展销服务；生产、销售：环保专用仪器、专用设备及环保装置材料；环保信息服

务；物业管理；生态环境建设及项目投资；基础设施的开发经营；经销：汽车（除

轿车）、建筑材料、钢材、木材、五金交电、非危险化工产品、服装百货、纺织

品、工艺美术品（除金银）、水泥、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矿产品；住

宿（限在异地另设分支机构经营）。 

（6）合作方六： 

公司名称：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锡山区东港镇港下红豆工业城内 

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01月14日 

法定代表人：周鸣江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及管理（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领域

除外）；服装、鞋帽、电子产品、玩具、针纺织品的制造、加工、销售；电力业

务；管道蒸汽运输；热力生产及供应；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7）合作方七： 

公司名称：无锡市逸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堰玉路33号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30日 

法定代表人：孙卫红 

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及其配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8）合作方八： 

公司名称：无锡昌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所在地：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东升村 

注册资本：5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08月30日 

法定代表人：蒋东晖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电力供应、自有房屋租赁、场地租赁；水电维修、家

政服务、保洁服务、园林绿化服务。 

关联关系：上述合作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注：以上合作方统称“甲方”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上述合作方签署储能电站投资运营合作项目，建设总容量为200MWh，

具体如下： 

合作方 储能电站规模 

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管委会 48MWh 

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 40MWh 

江苏西塘实业有限公司  36MWh 

镇江华科生态电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4MWh 

苏州国家环保高新技术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6MWh 

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 16MWh 

无锡市逸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MWh 



无锡昌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MWh 

合计 200MWh 

上述合作项目主要内容为：乙方在甲方指定的场地上安装储能电站系统，并

入甲方的内部电网，在谷值及平值时充电，在峰值放电以获取电价差。乙方投资

建设本储能电站并获得电价差、分享政府相关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增值收益，甲方

获得低于国家电网峰值电价或交易电价的用电、分享政府相关的补贴以及相应的

增值收益，以此达到合作共享。 

（一）储能电站实施方案 

1、乙方负责储能电站的投资、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管理及维护，甲

方负责项目资产的相关安全工作；乙方拥有储能电站的所有权、独家运营权和管

理权，并根据相关规定享受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及电网公司等相关组织的补贴，

补贴由双方根据约定比例分享。 

2、甲方为储能电站项目的实施提供建设所需场地、房屋及电力设施等直至

项目的运营期限截止。 

3、项目运营期限：项目运营合作期限为储能电站手续完善且无故障试运行

满72小时之日起十年，十年后根据储能电站运行状况另行约定。 

4、运营合作方式：甲、乙方约定以国家电网给予甲方的峰、谷、平电价为

结算依据。购电：乙方在谷值或平值，以相应的电价向甲方购电；售电：乙方在

峰值时向甲方售电；以每个自然月作为一个结算周期。 

5、项目的变更及改动：合同履行期内，乙方在征得甲方同意且不影响甲方

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有权为优化项目方案、提高节电效益对项目进行改造；如

甲方对节电服务或类似项目有新的需求，则乙方对新服务或项目享有同等条件下

的优先投资和建设权。 

（二）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甲方保证其所提供的项目场所能够满足储能电站的建设、安装和运营所

需条件，同时实施合理的安保措施并协助乙方顺利的进行相关维护工作以保证电

站安全运行；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优先使用完储能电站的电量并及时向

乙方支付节电效益分享额；乙方向有关政府机构或者组织申请与项目相关的补助、

奖励或其他可适用的优惠政策的，甲方应当协助。 

2、乙方应保证与储能电站相关的设备、设施的运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



产业政策的要求，保证与储能电站相关的设备、设施连续稳定运行且运行状况良

好；乙方应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申请除必须由甲方申请之外的有关项目

的许可、同意、批准或备案。 

（三）违约责任及其他 

1、甲乙双方需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责任和义务，如有违约，双方将按

照约定给予赔偿。 

2、合同经甲、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解除或

终止本合同，必须由双方以书面形式作出方能生效。 

3、合同有效期：为本合同约定的合作运营期满之日。 

4、保密条款：双方就各自在合作过程中涉及的商业机密、技术方案、商务

条款等要严格保密，负有保密义务。如因法律及监管机构要求确需对外披露的，

需征得对方书面同意。 

 

五、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变革，储能的重要性日趋凸显，商

业机会日渐成熟，市场空间巨大。我国关于促进储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预计将于近期正式下发，根据该指导意见，我国将通过储能应用示范，形成产业

规模，加快突破储能成本高等瓶颈问题，促进储能的规模化应用。 

公司自2016年起，以“投资+运营”的模式推进储能系统商用化应用，现已

形成了较大的项目规模。随着签约项目的陆续建设与投运，公司对多种应用场景

下的用户需求具备了更深刻的理解，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与管理经验，进一步强化

了行业领先优势，为今后在该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运营规模的不断

扩大，公司将在储能电站现有削峰填谷的基础上，陆续开展后续电力增值服务，

实现更大价值。同时，公司通过成立储能电站产业基金，拉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

储能电站投资，进一步加速公司储能商用拓展进程。 

目前公司商用储能系统客户规模迅速增长，本次签署的200MWh储能电站预计

总投资约26,000万元。该批项目完成建设及投入运营后，将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

积极影响。 

 



六、相关审议程序 

1、本合同不涉及具体的交易具体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按相关

规定提交公司相关决策机构审议，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2、公司签署的上述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七、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合作合同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露。 

 

九、备查文件 

1、《储能电站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9 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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